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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停放車輛的第一步就是要讓車輛
完全停止，將手煞車完全拉上。 
 
�  

 
1- 將手煞車拉桿往上拉，並且不
要按拉柄末端的按鈕。 

 

 
� 當要操作手煞車前，確實踩下
煞車踏板讓車輛完全停止，然
後再拉起手煞車拉桿。車輛行
駛中拉起手煞車拉桿，將可能
會使後輪鎖住造成車輛無法
穩定行駛，也可能使手煞車系
統故障。 

 
� 腳煞車釋放前，拉起手煞車拉
桿將車輛固定停止。 

� 腳煞車釋放後，若手煞車未能
將車輛固定停止時，請儘速至
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檢修。 

 
 
�  

 
1- 稍微提起手煞車拉柄。 
2- 按下手煞車拉柄末端的按鈕。 
3- 將拉柄往下壓。 

 

 
� 車輛行駛前，需確認手煞車必
須完全釋放，並且煞車警告燈
已經熄滅。若行駛中未完全釋
放手煞車，則煞車警告燈顯
示，多重資訊螢幕也會出現警
告顯示。 
若行駛中未釋放手煞車，則煞
車會過熱，造成煞車失效或故
障。 
 
煞車警告燈顯示 

 
 
手煞車警告顯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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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手煞車完全釋放時，若煞車警
告燈未熄滅則煞車系統可能
異常。 
請聯絡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。 
有關細節，請參閱第 7-38頁
的 “煞車警告燈”。 

 

�  
停駐車輛時，拉上手煞車並且將排
檔桿放在 “P”（駐車）位置。 
 

�  
遵照下述的程序，以避免車輛在路
面上移動： 
 
� 在下坡停車 
下坡駐車時應把前輪轉向路緣，並
且將車輛往前移動直到靠近路緣
邊的車輪輕碰到路緣為止。 
拉上手煞車並且將排檔桿放在 
“P”（駐車）位置。 
如果必要的話，可以在輪下放置止
擋塊。 
 

� 在上坡停車 
上坡駐車時應把前輪轉向離開路
緣，並且將車輛往後移動直到靠近
路緣邊的車輪輕碰到路緣。 
拉上手煞車並且將排檔桿放在 
“P”（駐車）位置。 
必要的話，在車輪下放置止擋塊。 
 

 
� 在將排檔桿移動到 “P”（駐
車）之前，確認先拉手煞車。
若將排檔桿移動到 “P”（駐
車）時未先拉手煞車，則會使
得要排到 “P”（駐車）檔時有
比正常更多的阻抗。在此情況
下，當想要重新行駛時，排檔
時會變得較為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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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當您停車小睡或小憩時，切勿繼續
運轉引擎，並且絕不可在密閉或通
風不良的地方引擎運轉。如果引擎
繼續運轉，若不慎移動排檔桿，或
有毒的廢氣進入車廂時，便會造成
嚴重的受傷或死亡。 
 

 
� 引擎發動中停車，可能因不小
心推到排檔桿，致車輛無預期
移動，或是停放於通風不良地
方導至廢氣中毒..等，造成人
員意外受傷或是死亡。 

 

�  

 
� 由於底盤上排氣系統的溫度
很高，因此絕對不可以將車輛
停在易燃物料，如乾草皮或樹
葉上方，否則可能會造成火
災。 

 
�  
離開車輛時，務必把鑰匙從點火開
關上取下，並鎖上所有的車門。 
盡量將車停在安全明亮的地方。 

�  
1. 握住方向盤，放鬆方向盤鎖
桿。 

2. 調整方向盤到適當的高度。 
3. 將調整鎖桿往上推緊，使鎖桿
緊緊的鎖住。 

 
A- 鎖緊 
B- 釋放 
 

 
� 不要在車輛行進當中，企圖調
整方向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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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只有在調整完座位之後才調整後
視鏡，如此才可以清楚的看到車輛
後面情況。 

 
 

 
� 行駛時切勿調整車外後視鏡， 
以免發生危險。 
必須要在行駛前調整好後視
鏡。 

 

調整後視鏡可以讓後車窗的視野
最大化。 
�  
可以將後視鏡上下移動調整其位
置。 

 
 
�  
可以將後視鏡上下左右移動調整
其角度。 

 

�  
在後視鏡底部的控制桿（A）可以
用來調整鏡子，減少夜間駕駛因為
後面車輛大燈所造成的眩光。 

 
1- 正常位置 
2- 防眩光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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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�  
當點火開關在 “ON” 或 “ACC” 
位置時，可以操作車外後視鏡。 
 

 
� 不要在車輛行進當中企圖調
整後視鏡，這樣子是危險的。 
必須在開車之前調整好。 

� 你的車輛配備的是凸面鏡，請
將這個列入考慮，你從鏡子上
所看到的東西會比從正常平
面鏡子上所看到的東西來的
小與遠。 
在變換車道的時候，不要完全
依賴這個鏡子來評估後方車
輛的距離。 

 

1. 將控制桿（A）移動至在想要
調整的後視鏡的相同側。 

  
L- 左側車外後視鏡調整 
R- 右側車外後視鏡調整 
 
2. 將開關（B）朝左、右、上、
下的方向按壓來調整後視鏡位
置。 

 
1- 上 
2- 下 
3- 右 
4- 左 
 
3. 調整後將控制桿（A）回歸到
中間（●）位置。 

�   
按下後擋風玻璃除霧開關，可將車
外後視鏡上的霧氣去除。 
當除霧器作動時，指示燈（A）將
會點亮。加熱器在作動約 20分鐘
後將會自動關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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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[ ] 
有關配備免鑰匙操作系統的車
輛，請參閱第 5-10、5-17頁的 “點
火開關”。  

 
 
� LOCK OFF  
引擎熄火並且方向盤鎖住。只有當
點火開關在這個位置時，鑰匙才可
以插入或拔出。 
 
� ACC OFF  
引擎停止，但是音響系統和其他電
器裝置仍然可以操作。 

� ON 
引擎運轉中，車輛的所有電器裝置
都可以操作。 
 
� START 
轉動鑰匙到此位置時，起動馬達開
始運轉。引擎起動且鑰匙釋放後，
鑰匙會自動回復到 “ON” 位置。 
 

 
� 因本車配備有晶片防盜系統， 
在起動引擎時，由鑰匙內部發
射器所傳送的 ID碼必須與晶
片防盜系統電腦中所登錄的
ID 碼相吻合。參考第 5-2 頁
的“晶片防盜系統”。  

� ACC  
當點火開關轉至 “ACC” 位置超
過 30分鐘時，電源將自動關閉，
此時無法使用音響與其它電子設
備。 
如重新轉動點火開關至  “ACC” 
位置會再次供電，並重新計時。 
 

 
� 關閉功能是可以修改如下： 

• 電源自動關閉時間可延長為
60分鐘。 

• 自動關閉功能可以關閉停
用。 
關閉功能細節請洽中華三菱體
系服務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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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將排檔桿推至 P 檔位，轉動鑰匙
至 “ACC” 位置後，壓下鑰匙繼續
轉動至 “LOCK” 位置，抽出鑰匙。 

 
 

 
� 車輛行進當中不可將鑰匙從
點火開關轉至  “LOCK” 位
置。如此會讓方向盤鎖上而失
去控制。 

� 若行駛中將引擎熄火，動力輔
助煞車將失去功能，而造成煞
車效果衰減。此外，動力轉向
系統也會失去功能，因此需要
用更大的力量轉動方向盤。 

 
� 引擎沒有運轉時，請勿長時間
將點火鑰匙保持在 “ON” 位
置，否則將造成電瓶的電力耗
盡。 

� 引擎運轉時，切勿將點火開關
轉到 “START” 位置，否則將
造成起動馬達等零件損壞。 

 

�  
有關配備免鑰匙操作系統的車輛， 
請參閱第 5-14、5-19 頁的 “免鑰
匙操作系統：方向盤鎖”。 
� 上鎖 
在 “LOCK” 位置下將鑰匙拔下。
轉動方向盤直到其上鎖。 
� 開鎖 
當往左與往右轉動方向盤的同時
轉動點火開關到 “ACC” 位置。 

 
 

 
� 停放車輛或離開車輛時，必須
將鑰匙拔下並攜出，不可將鑰
匙放在車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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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�  

• 一次作動不可超過 10秒，否
則電瓶電量將被耗盡，若引
擎無法起動，可先將鑰匙轉
回 ”LOCK” 位置，靜待幾秒
後再試一次。如果起動馬達
仍在轉動時，嘗試重覆起
動，將會造成起動馬達機構
損壞。 

• 在寒冷的天氣中，當引擎發
動後，請以怠速運轉幾分
鐘，或等引擎冷卻水溫顯示
指針開始移動時，再開始駕
駛車輛，否則引擎可能會運
轉不順暢，且車輛車輛駕駛
時可能會抖動或轉速突然升
高。 

 

 
� 切勿在密閉或通風不良的空
間內長時間運轉引擎，否則可
能產生一氧化碳。一氧化碳是
一種無味氣體，並且會導致人
員致命。 

 

 
� 切勿以推或拉動車輛的方式
來起動引擎。 

� 切勿以提高引擎轉速或高速
行駛的方式來將引擎暖車。 

� 引擎起動後，必須馬上放開點
火鑰匙，否則會造成起動馬達
損壞。 

 

�  
車輛配備免鑰匙起動系統，請參閱
第 5-14、5-19 頁的 “免鑰匙操作
系統：起動”。 
 
� 正常狀況 
起動程序如下： 
1. 插入鑰匙並且繫上安全帶。 
2. 拉起手煞車。 
3. 踩住煞車踏板。 
4. 確定將排檔桿排到 “P”（駐車）
檔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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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 
� 配備 CVT 變速箱車輛，排檔
桿需排至 “P”（駐車）檔位或
是 “N”（空檔）檔位，車輛才
可起動。但為安全起見，應於 
“P”（駐車）檔位啟動引擎。 

 
5. 在將點火鑰匙轉到  “ON” 位
置之後，並且在引擎起動之
前，確定所有的警告燈都正
常。 

6. 將點火鑰匙轉到 “START” 位
置，且不需要踩下油門踏板，
引擎起動之後立即將點火鑰匙
放開。 

 

 
� 引擎起動之後可能會聽到微
小的噪音，這些噪音在引擎暖
車之後就會消失。 

� 在極冷的環境溫度 
在幾次嘗試發動引擎後，若引擎仍
然難以發動時。 
1. 請確認所有電器設備，包括燈
類、空調系統鼓風機與後擋風
玻璃除霧器已關閉。 

2. 在起動引擎的時候將油門踏板
踩到約一半的位置。引擎起動
之後放開油門踏板。 

3. 如果在起動期間因多次未能順
利起動引擎，造成內部油氣過
多。首先打起動馬達 5 到 6
秒，同時將油門踏板踩到底，
然後放開油門踏板起動引擎。 

 
� 在海拔高度較高區域怠速運轉 
在高海拔區域時，引擎怠速會較
高，是為了當動力轉向系統或其他
系統作用時，為了能穩定引擎怠速
運轉。如此並不表示有故障發生。          

� 使用 MIVEC引擎 
車輛在不同的行駛狀況下，
MIVEC 會自動控制引擎進氣門在
低速模式或是高速模式，以增加引
擎的性能表現。 
 

 
� 為了保護引擎，車輛冷車時，
避免大踩油門，造成引擎轉速
過高。 

 
 
� 引擎熄火 
1. 要讓引擎熄火時，請先讓車輛
完全停止。 

2. 踩下煞車踏板，並完全拉起手
煞車。 

3. 將排檔桿排至 “P”（駐車）檔
位置，再將鑰匙旋轉至“LOCK”
位置，以將引擎熄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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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INVECS-III

-III
6 CVT  

INVECS-III利用最佳化和適切化
功能，讓檔位齒輪比與行駛和道路
的狀況相吻合。CVT具有自動變換
齒輪比的功能，並且在所有的車輛
操作狀況下，無級數地配合行駛的
狀況。因此它可真正的順暢、無震
動的操作以及具有優越的燃油經
濟性。 
駕駛者也可以手動方升檔或降檔
來操作變速箱換檔，請參閱第
8-13頁的 “手自排模式”。 
 

�  
CVT 會根據車速與油門踏板位置
自動選擇最佳檔位。 
排檔桿（A）有兩個換檔控制區：
主控制區（B）和手動控制區（C）。 

 
 

 
 

 
踩下煞車踏板時，經由此
控制門移動排檔桿。 

 
經由此控制門移動排檔
桿。  

 

 
� 當將排檔桿從 “P”（駐車）或 

“N”（空檔）位置切換檔位時，
必須要踩下煞車踏板。 

� 當移動排檔桿從 “P”（駐車）
或 “N”（空檔）位置切換檔位
時，切勿將腳置於油門踏板
上。 

 

 
� 為避免操作錯誤，確實將排檔
桿移動到每個檔位並握住，在
移動排檔桿後必須要檢查排
檔桿顯示器所顯示的檔位。 

� 若煞車踏板未踩下和踩住，則
換檔鎖定裝置會作動，以避免
排檔桿從 “P”（駐車）位置被
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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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“P”
 

當踩下煞車踏板時，且點火開關在
“ON” 位置時，排檔桿無法從從 
“P”（駐車）檔位換至其他檔位時，
表示電瓶電能可能耗盡或排檔鎖
機構可能損壞。 
請立即洽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進
行檢查。 
若車輛須要移動時，請依以下方法
排檔： 
1. 請確認手煞車以完全拉起。 
2. 若引擎發動中，請將引擎熄
火。 

3. 請用尖端扁平工具或一字起
子，並於尖端處以布包覆，再
插入排檔桿蓋子上的栓槽
（A），以如圖所示方向輕輕翹
起拆卸蓋子。 

 
 
4. 以右腳踩下煞車踏板。 
5. 將點火開關旋轉至 “ACC” 位
置。 

 

 
� 車輛配備免鑰匙起動系統，若
車輛電瓶沒電時，請使用備用
鑰匙將點火開關旋轉至
“ACC”位置 

 
6. 插入扁平工具或一字起子至排
檔鎖釋放孔（B），當將扁平工
具或一字起子向下壓，並將排
檔桿移至“N”（空檔）位置。 

 
 
 
�  
當點火開關轉到 “ON” 的位置
時，排檔桿的位置會在多資訊顯示
器上指示出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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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� “P” 檔 
“P” 檔位會鎖定變速箱避免車輛
移動。在 “P”（駐車）檔時可起動
引擎。 
 
� “R”  
“R” 檔位是倒車時使用。 

 
� 當車輛行進中時，切勿將排檔
桿切換到 “P”（駐車）或 “R” 
（倒檔）的位置，以避免變速
箱損壞。 

 

� “N”  
在 “N” 檔位時，變速箱為分離狀
態。其狀態如同手動變速箱的空檔
位置一般，可於塞車等車輛長時間
未移動的情況時使用。 

 
� 車輛行進中請勿將排檔桿排
至 “N” 檔（空檔）。若車輛
行進中不小心將排檔桿排入 
“P”（駐車）檔或 “R”（倒車）
檔，將會導致嚴重的意外或喪
失引擎煞車。 

� 車輛停在斜坡時，請將排檔桿
排入 “P”（駐車）檔，且不可
在“N”（空檔）檔時起動引擎。 

� 當要將排檔桿排入或排出 
“N” （空檔）檔時，請務必用
你的右腳踩住煞車踏板，將失
去控制的風險減到最小。 

 

� “D”  
此檔位用於正常的行駛。在此檔位
時，變速箱將會依照車速和油門自
動地選擇適當的檔位。 
依據道路狀況，必要時引擎煞車會
自動作用。 

 
� 當車輛行進中時，切勿將排檔
桿切換到 “”（駐車）或 “R” 
（倒檔）的位置，以避免變速
箱損壞。 

� 當車輛行進中時，切勿將排檔
桿從 “R”（倒檔）切換到 “D”
（行駛檔駐車），以避免變速
箱損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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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不管車輛是靜止不動或行進中，輕
輕地將排檔桿從 “D”（行駛檔）位
置推進到手動控制區（A）選擇手
排模式。輕輕地將排檔桿推回到主
控制區（B），即可恢復 “D” 檔位
的操作。 
手自排模式時，只要將排檔桿向後
和向前即可快速地產生換檔。若方
向盤處有配備升降檔速撥桿，亦可
用來換檔。和手排變速箱比較，手
自排模式可以在踩下油門的狀況
下進行換檔。 
 

 

 
� 若車輛配備方向盤升降檔速
撥桿，當排檔桿位於主控制區
時，也可以使用換檔速撥桿切
換到手自排模式。當要回復到 
“D” 檔位操作時，執行下列任
一步驟即可。 
當回復到  “D” 檔位的操作
時，排檔桿位置顯示器將會切
換至 “D”（行駛檔）位置。 

• 將+（升檔）側換檔速撥桿向
前拉（朝駕駛者）達 2 秒鐘
以上。 

• 將車輛停住。 
• 將排檔桿從 “D”（行駛檔）
位置推至手動換檔區（A），
然後再將排檔桿推回到主換
檔區（B）。 

 
 
 

 
＋（升檔） 
每次操作時，變速箱向上升一個檔
位。 

 

每次操作時，變速箱向下降一個檔
位。 
 

 
� 在手自排模式時，升檔不會自
動發生。駕駛者必須依據道路
狀況進行升檔的切換，要注意
保持引擎轉速在紅色區域之
下。 

 

降
檔

升
檔 

升
檔 

降
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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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重覆連續操作排檔桿或方向
盤升降檔速撥桿，將會連續切
換排檔檔位。 

� 若車輛配備方向盤升降檔速
撥桿，勿同時使用左和右手操
作換檔速撥桿，如此將可能導
致發生無法預期的換檔。 

 

 

 
� 在手自排模式時，僅有 6個前
進檔可以選擇。車輛要倒車或
駐車時，依需要將排檔桿移動
至 “R”（倒檔）或 “P”（駐車） 
檔。 

� 在某個車速時，當排檔桿被移
至 “＋（升檔）” 位置時，變
速箱可以拒絕進行升檔，以維
持良好的運轉性能。同樣的在
某個車速時，當排檔桿被移至 
“－（降檔）” 位置時，變速
箱可以拒絕進行降檔，以避免
引擎超速運轉。若有此情況發
生時，蜂鳴器會作動以指示不
會產生降檔。 

� 手自排模式時，當車速減慢時
會發生自動降檔。當車輛停止
時，會自動地選擇 1檔檔位。 

 

�  
在手自排模式時，目前所選擇的檔
位會在多資訊顯示器上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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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CVT   
�  
若在多資訊顯示器的資訊螢幕上
有下列警告顯示時，表示系統可能
故障。 

 
 

 
� 若行駛時變速箱發生故障
時，在多資訊顯示器的資訊螢
幕上會出現  警告顯示或

 警告顯示。請遵照下述的
這些處理程序： 

 
[當  警告顯示時] 
表示自動變速箱油過熱，引擎
可能會啟動保護功能以降低

油溫，使引擎轉速及車速降
低。請採取下列處理措施。 

• 降低車速。 
• 將車輛停靠在安全的地方，
排檔桿排入 “P ”(駐車)的位
置並在引擎運轉的狀態下打
開引擎蓋，讓引擎冷卻下來。 

� 一會兒過後，確認  警告顯
示器是否不再顯示。若顯示器
不再顯示，則可繼續行駛。若
警告顯示依舊或經常顯示
時，則請至中華三菱體系服務
廠進行檢查。 
[當  警告顯示時]  
可能自動變速箱發生故障，它
會導致保護功能起動，請由中
華三菱體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 

� CVT  

 
� 在引擎運轉且車輛靜止不動
的狀況下，選擇檔位之前，請
踩下煞車踏板以免車輛衝出。 
在變速箱接合後車輛便會開
始移動，尤其是在引擎轉速
高、快怠速或空調作用中時，
所以只能在您準備行駛時才
可鬆開煞車。 

� 只能以右腳踩下煞車踏板。 
若以左腳踩煞車踏板，發生突
發狀況時，可能會讓駕駛人反
應不及。 

� 為了避免禿然加速，從 “P” 
（駐車）檔或 “N” 檔（空檔）
排至其他檔位時，請勿讓引擎
高轉速運轉。 

� 當另一腳踩在煞車踏板上
時，若踩下油門踏板，將會影
響煞車效果，並可能導致煞車
來令片快速磨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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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依據行駛狀況，將排檔桿排至
適當的檔位。 
不可於下坡路段以 “D” 檔位
倒退滑行；或是以 “R” 檔位
向前滑行。否則，引擎可能會
熄火，造成失去煞車及轉向輔
助功能，而引發意外。 

� 煞車踏板踩下時，請勿提升引
擎轉速，以免變速箱損壞。 
同時，當車輛靜止不動且踩下
煞車踏板時，即使在踩下油門
時，引擎的轉速也無法上升到
正常操作時所測得的轉速相
同。 

�  
“D” 檔行駛時，若想獲得額外的加
速性（超車時），請將油門踏板踩
深，如此 CVT便會自動降檔。 
 

 
� 手自排模式時，當油門踩到底
時，也不會產生降檔。 

 
� /  
 
�  
若電腦判定當切換較高檔位無法
維持目前的速度時，則 CVT不會
升檔至較高的檔位。 
為了能使車輛的性能更為順暢，若
攀爬陡坡時鬆開油門，則 CVT不
會升檔。這是正常的，因為電腦暫
時地防止換檔，當到達山坡頂端
後，將會恢復正常的換檔功能。 
 

�  
當行駛於陡下坡時，電腦會自動地
選擇較低的檔位，此功能可協助引
擎煞車的作用以減輕低使用腳煞
車的需要。 
 
�  
等待紅燈等情況下暫停時，可將排
檔桿保持在 “D”（行駛）檔並踩下
煞車踏板。 
若要長時間停止時，則可將排檔桿
排至 “N”（空檔）檔並作用手煞
車。 
 

 
� 請勿在坡道上利用控制油門
踏板來保持車輛靜止，必須使
用手煞車和/或腳煞車來保持
車輛靜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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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要停車時，請先讓車輛完全停止，
拉起手煞車，然後將排檔桿排至 
“P”（駐車）檔。 
如果要離開車輛一定要關閉引擎
並且拔除鑰匙。 
 

 
� 在斜坡時，將排檔桿排入 “P”
（駐車）檔之前一定要先拉起
手煞車。若在拉起手煞車之
前，將排檔桿移動至 “P”（駐
車）位置時，則在下一次行駛
車輛時，排檔桿自 “P”（駐車）
檔排出時，需要用力的移動排
檔桿。 

 
�  
行駛中若變速箱未換檔，或是您的
愛車在上坡起步時車輛無法前進， 
即表示變速箱發生故障，導致安全
裝置作動。請儘速交由中華三菱體
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�  
煞車系統的所有零件與安全都是
息息相關的。依照保養手冊的規
定，讓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定期保
養車輛。 
 

 
� 避免會導致重煞車的駕駛習
慣，絕對不要在行駛中將你的
腳放在煞車踏板上來“支配” 
煞車。這樣會導致煞車過熱與
變弱。 

 
 

�  
主煞車分成兩個煞車迴路。此車輛
配備動力輔助煞車。如果其中一個
煞車迴路失效，另一個迴路還可以
停住車輛。如果因為某些原因造成
動力輔助煞車失效，還是能夠煞
車，然而如果發生這種情況，必須
用更大的力氣踩下煞車踏板。此時
請儘速至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進
行維修。 
 

 
� 絕對不可以在引擎 OFF的情
況下沿著下坡將車輛滑下。每
當車輛移動時一定要引擎保
持運轉。如果你在行駛當中關
閉引擎，動力輔助將會停止作
用導致你的煞車失效。 

� 如果動力輔助失效或是任一
個煞車液壓系統故障時，立即
前往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維
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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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煞車系統故障時煞車警告燈就會
點亮。同時在多資訊顯示器上會顯
示警告，請參考 7-38 頁的“煞車
警告燈” 和 7-41 頁的“煞車警告
顯示”單元。 
 

�  
起動之後，立即以低速行駛並檢查
煞車系統，尤其是煞車潮濕時，以
便確認可以正常煞車。 
在大雨中行駛、通過大水坑之後或
是清洗車輛之後，煞車碟上可能形
成一層水膜讓煞車無法正常運
作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，緩慢的行
駛並且輕輕的踩住煞車踏板讓煞
車乾燥至煞車恢復正常。 
 
 

�  
當行駛於陡下坡時，打到低速檔來
利用引擎煞車，可以防止煞車過
熱。 
 

 
� 切勿將任何物品放置在煞車
踏板附近，或讓地毯滑落到煞
車踏板下，否則緊急狀況時，
煞車力將受到影響。任何時候
都必須確認煞車踏板可以順
利操作，並且確認地毯確實的
定位著。 

 
 

�  
� 避免重踩煞車的情況。 
新煞車在前 200 公里必須溫
和的使用來磨合。 

� 碟式煞車具有警告裝置，當煞
車皮到達使用限度時，在煞車
的時候會發出尖銳的金屬聲。 
如果你聽到這種聲音，請至中
華三菱體系服務廠更換煞車
來令片。 

 

 
� 磨損的煞車來令片讓行駛中
的車輛更難煞車，並且會導致
意外。 

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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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煞車輔助系統是輔助駕駛在緊急
煞車狀況時，提供最佳的煞車力。 
當煞車踏板急速踩下時，可提供比
一般時候更大的煞車力量。 
 

 
� 煞車輔助系統，無法提供超過
煞車性能的煞車力量。駕駛車
輛時，請保持適當的距離，不
要過度依賴煞車輔助系統。 

 
 

 

 
� 當煞車輔助系統作動時，即使
輕放煞車踩板，仍會維持最佳
煞車力量。 
要停止作動，只要完全放開煞
車踏板即可。 

� 當煞車踏板完全踩下時，即使
非急踩煞車，也可能會啟動煞
車輔助功能。 

� 當煞車輔助系統作動時，會感
到煞車踏板變軟，踏板稍微移
動並伴隨著作動聲，而車身及
方向盤會感到些許振動，這是
正常現象請持續採下煞車。 

� 當車輛靜止時，急踩煞車踏
板，可能會聽到系統作動聲，
表示煞車輔助系統作動正
常，並不是故障。 

 

� ABS  
ABS在煞車期間幫助防止車輪鎖
死，保持方向穩定性，確保可操控
性並且提供最佳的煞車力。 
�  
� 要一直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。 
即使有安裝 ABS 的車輛，在
下列情況下你的車輛需要更
長的停車距離： 

• 在碎石子路或是雪覆蓋的道
路上駕駛。 

• 安裝雪鏈的時候。 
• 行駛於崎嶇不平的道路上。 

� ABS 的操作不受限於緊急煞
車的情況。當你行駛於出入
孔、道路施工鋼板上或是行駛
在階梯或是有高度差的道路
上、道路標線或是其他車輪很
難抓住的路面上，本系統都可
以防止車輪鎖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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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ABS作動時，您可能會感覺到
煞車踏板的脈動，車身與方向
盤的振動並且要踩住踏板作
抵抗。這是 ABS 作動正常的
結果，並不是表示有故障。 

 
� ABS 系統於將點火開關轉到 

“ON” 時ABS警告燈會亮起並
會進行靜態自主檢測。ABS會
進行動態自主檢測，實際驅動
馬達、電磁閥確認作動機能，
更能確保行車安全；此時若聽
到輕微作動聲或感覺到煞車
踏板的輕微脈動，屬正常現
象，請您安心使用。 

� ABS 在車輛加速超過約 10 
km/h的車速後開始作用，當車
輛減速至約 5 km/h 以下時停
止作用。 

 

 
� ABS 是無法防止意外發生。
駕駛有責任遵守安全措施與
小心駕駛。 

� 4 個車輪的都要是一樣的規
格與大小。 
如果不一樣的話，ABS 的功
能無法正常發揮功能。 

� 絕對不可安裝非三菱原廠的
限滑差速器，否則 ABS無法
正常作用。請詢問中華三菱體
系服務廠。 

 

� ABS /  
若系統發生故障時，ABS警告燈會
點亮並且多資訊器的資訊螢幕上
顯示 “ SERVICE  REQUIRED”
（需要維修） “ABS SERVICE  
REQUIRED”（ABS需要維修）。 
在正常的狀況下，當將點火開關轉
到 “ON” 的位置時ABS警告燈會
亮起並且在幾秒鐘之後熄滅。 
 
ABS警告燈 

 
 
資訊螢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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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 

 
� 出現下述的警告燈/顯示器的
狀況時表示 ABS功能不正常
並且只有標準的煞車系統在
作用。（標準的煞車系統正常
的作用。）如果發生這種狀
況，則請將車輛開到中華三菱
體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• 當點火開關在 “ON”的位置
時， 警告燈不亮或一直亮著
且不會熄滅時。 

• 行駛時，警告燈亮起。 
• 行駛時，有警告顯示出現。 

 

� /  
 

 
� ABS /

 
避免重踩煞車與高速行駛。將車輛
停在安全的地方。 
重新起動引擎並且檢查警告燈是
否在行駛幾分鐘之後熄滅；如果熄
滅的話，就沒有問題。 
然而，如果沒有熄滅的話，或是在
汽車行駛後又再度點亮，請儘速至
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 
� ABS /

/
 

ABS 和煞車力分配的功能可能無
法作用，所以緊急煞車會使得車輛
不穩定。 
避免緊急煞車以及高速行駛。將車
輛停在安全的地方。並儘速至中華
三菱體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警告燈 

  
 
資訊螢幕 

 
 

 
� ABS 警告燈和煞車警告燈同
時亮起並且警告顯示交互的
出現在多資訊顯示的資訊螢
幕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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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在雪地道路行駛之後，去除任何黏
著在車輪區域上的雪和冰。當在配
備有 ABS的車輛進行此工作時，
要小心不要損壞位於每個車輪上
的輪速感知器（A）和電線。 

 
 

 

�  
引擎運轉時動力轉向系統才作動。 
其可減少轉動方向盤所需力量。 
有動力轉向系統的車輛，若因為某
種原因失去動力輔助時，駕駛者仍
然能夠轉動方向盤以操控車輛，但
須要更大的轉動力量。如果發生這
種情況時，請儘速至中華三菱體系
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 
 

 

 
� 行駛當中絕對不可以關閉引
擎。關閉引擎會很費力來轉動
方向盤，且可能造成意外發
生。 

� 不要將方向盤停留在往左或
右側轉到底的狀態，否則可能
會損壞動力轉向系統。 

 

前輪 

後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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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
ASC  

主動式穩定性控制（ASC）整合
防鎖死煞車系統（ABS）、循跡控
制功能和穩定性控制功能等的控
制，以協助維持車輛的控制和循跡
能力。請閱讀此章節有關防鎖死煞
車系統、循跡控制功能和穩定性控
制功能的說明。 
 
防鎖死煞車系統（ABS）→P.8-19 
循跡控制功能 →P.8-24 
主動式穩定性控制 →P.8-24 
 

 

 
� 勿過度依賴 ASC，即使是

ASC 也無法防止車輛上所發
生的物理自然法則。 
此系統就像是其他的系統一
樣有其極限，並且無法在所有
的環境之下協助您維持車輛
的循跡以及控制，毫無顧忌的
行駛可能會導致事故的發
生，您必須要小心駕駛並注意
交通、道路以及環境的狀況。 

� 確定在所有的車輪上使用相
同型式和尺寸的指定輪胎，否
則 ASC將無法正確的作用。 

� 在您的車上切勿安裝市售的
限滑差速器（LSD），否則
ASC會停止正常的功能。 

 

 

 
� 在下述的狀況下，可能會聽到
來自引擎室所發出的嘎嘎
聲，此為 ASC進行自我檢查
所產生的聲音，且此時若有踩
下剎車踏板，亦可以感覺踏板
處有脈動情形，並非系統故
障。 

• 當點火開關或操作模式於 
“ON” 的位置時。 

• 當引擎起動後，車輛行駛一
段距離時時。 

� 當 ASC作動時，您可以感覺
到車身的震動或聽到來自引
擎室所發出的嘎嘎聲。 
此為系統正常作動產生的現
象，而非有故障發生。 

� 當防鎖死煞車系統（ABS）警
告燈點亮時，ASC不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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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在滑溜的表面上，循跡控制功能避
免驅動車輪過度的空轉，因此可以
協助車輛從停止狀態移動，同時它
提供足夠的驅動力以及在加速時
的轉向性能。 
 

 
� 當在雪地或結冰道路行駛
時，要確定安裝雪地輪胎並以
適當的車速行駛。 

 
�  
主動式穩定性能控制的設計，是要
協助駕駛者維持在滑溜道路和快
速轉向操控時車輛的控制。它是藉
由控制引擎輸出以及每個車輪的
煞車力來達成目的。 
 

 
� 主動式穩定性能控制可在時
速約 15km/h或以上時作動。 

� “ASC OFF”  
當將點火開關或操作模式設定在
“ON”位置時，ASC會自動地被啟
動。當壓下”ASC OFF”開關 3 秒
以上時，即可關閉此系統。 
當 ASC系統被關閉時，多重資訊
顯示螢幕上會顯示“ ”，再次壓下 
ASC OFF 開關，即可再次啟動
ASC，同時“ ”警告顯示將會消
失。 
 

 
 

 
� 為了安全的理由，請於車輛在
停止狀態時，再操作 ”ASC 
OFF” 開關。 

 
� 在一般正常行駛狀態時，請保
持 ASC在 ON的位置。 

 

 
� 當要自泥濘、砂地或新的積雪
路面駛出時，踩下油門踏板將
可能無法使引擎轉速增加。在
此情況下，按下 “ASC OFF” 
開關，暫時地將 ASC關閉，
以讓車輛能夠開出來。 

� 按下 “ASC OFF” 開關，會將
穩定性控制功能和循跡控制
功能關閉。 

� 如果在關閉 “ASC OFF” 開
關之後，繼續壓住  “ASC 
OFF” 開關，將會啟動 “錯誤
操作的保護功能” ，並且ASC
會恢復到 ON的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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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ASC ASC 
OFF      

 

ASC作動顯示/指示燈 
當 ASC正在作動時，多
重資訊螢幕將會變化並
且作動顯示及指示燈會
閃爍。       

 

ASC OFF顯示/指示燈 
當以  “ASC OFF” 開
關，將 ASC關閉時，多
重資訊螢幕上出現警告
顯示且 ASC OFF 指示
燈點亮。     

 

 

 
� 當 “ ” 作動顯示/指示燈閃
爍時，表示 ASC作動中，它
表示道路滑溜或車輪打滑，若
此情況發生時，放鬆油門讓車
速減慢下來。 

� 如果因為在滑溜路面上持續
進行煞車控制，而導致剎車系
統溫度持續上升時，“ ” 警告
顯示/指示燈將會閃爍。循跡
控制功能中的煞車控制會被
暫時中止，以避免煞車系統過
熱。 
循跡控制功能中的引擎控制
及一般剎車操作並不會受到
影響，此時請將車輛停放在安
全處所，當煞車系統中的溫度
下降後，“ ” 警告顯示/指示
燈將會熄滅並且循跡控制功
能會再次開始作動。 

 

 

 
� 當啟動引擎時，多重資訊顯示
螢幕 “ ” 或指示燈點亮時，
這是引擎啟動時電瓶電壓瞬
間下降造成。如果顯示立即熄
滅，則表示它沒有故障。 

� 當安裝備胎至車輛上時，輪胎
的抓地力降會變低，使得此
“ ” 顯示更容易閃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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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ASC  
如果行駛中此系統中有異常的狀
況發生時，下列警告顯示將會出
現。 
 
警告燈 

 ASC指示燈 
  

 
ASC 關閉警告顯示 /
指示燈 

 
警告顯示 
資訊螢幕 

 

 

 
� 系統可能故障 
將車輛停放在安全的地方並
將引擎熄火，再次將引擎啟動
並檢查警告顯示/指示燈是否
熄滅，如果警告顯示熄滅，則
表示沒有異常。如果警告顯示
不熄滅或經常顯示，則不必立
即將車輛熄火，但需將車輛開
至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進行
檢查。 

 
�   

 
� 當拖吊車輛時只有前輪或後
輪離地時，不可將點火開關放
置於 “ON” 位置，如此將會
導致 ASC作動而發生意外。 
正確拖吊方法與變速箱型式
及車輛的驅動器配置有關。 
詳細請參閱第 4-16 頁的 “車
輛拖吊”。 

�  
定速控制是一個自動的速度控制
系統，可保持設定的速度。它在
40 km/h 或以上的速度時可被啟
動。 

 
� 當您不想要以設定的速度行
駛時，則關閉定速控制以策安
全。 

� 當行駛狀況不容許您以相同
速度行駛時，例如在交通繁忙
或多風、結冰道路、雪地、潮
濕、滑溜、在陡上/下坡道路
上時，切勿使用定速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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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 

 
� 在上坡或下坡時，定速控制無
法讓您保持恆定的車速。 

� 在上陡坡時速度會降低。若欲
保持設定速度，您可能必須使
用油門踏板。 

� 在下陡坡時，速度會增加超過
設定速度。您必須使用煞車踏
板來控制車速。結果，設定速
度行駛便被解除。 

�  

�  

 
 
A- “ON OFF”  
用於開啟和關閉定速控制。 
 
B- “CST SET”  
用於降低設定的速度以及設定想
要的速度。 
 
C- “ACC RES”  
用於增高設定的速度並且回復到
原先的設定速度。 
 
D- “CANCEL” 開關 
用於解除設定速度行駛。 
 

 
� 當操作定速控制開關時，正確
地壓下定速控制開關。若同時
壓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定速
控制開關時，則設定速度行駛
會自動地解除。 

 

�  
1. 點火開關 “ON” 時，壓下 “ON 

OFF” 開關（A）打開定速控
制。 “CRUISE” 指示燈將會亮
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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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當操作定速控制開關時，正確
地壓下定速控制開關。若同時
壓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定速
控制開關時，則設定速度行駛
會自動地解除。 

� 如果當將點火開關轉到
“LOCK” 或  “ACC” 位 置
時，打開定速控制，則定速控
制會在您下一次起動引擎時
自動打開。“CRUISE”（定速）
指示燈也同樣會亮起。 

� 如果電瓶電壓不足，則定速控
制的記憶資訊可能會被消除。 
結果，“CRUISE” (定速)指示
燈在當您再次起動引擎時可
能不會亮起。 
若發生此狀況時，再次壓下 
“ON OFF” 開關以打開定速
控制。 

 
 

2. “CRUISE” 指示燈亮起時，以
想要的速度加速或減速，然後
壓下並釋放  “COAST SET” 
（滑行設定）開關（B）。車輛
將維持想要的車速。 

 
 

 
� 當釋放 “COAST SET”（滑行
設定）開關時，此車輛速度將
會被設定。 

 

�  
有兩種增高設定速度的方法。 
 
� ACC RES”  
當以設定的速度行駛時，壓住 
“ACC RES” 開關（C），則此速
度將會逐漸地增高。 
當達到想要的速度時，釋放掉此開
關，即已設定好新的巡航速度。 

 
 
在1秒鐘之內壓下 “ACC RES” 
開關並釋放，即會小量地增高速
度。 
每壓下 “ACC RES” 開關一次，
車速將會增快約1.6 km/h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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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當以設定的速度行駛時，使用油門
踏板來到達想要的車速，然後壓下 
“COAST SET” 開關（B）並瞬間
放掉此開關，即可設定新的想要的
巡航速度。 

 
 

�  
有兩種減低設定速度的方法。 
 
� “CST SET”  
當以設定的速度行駛時，壓住 
“COAST SET” 開關（B），將會
逐漸地減慢車速。 
當到達想要的車速時，釋放掉此開
關，即已設定好新的巡航速度。 

 
 
在 1 秒鐘之內壓下  “COAST 
SET” 開關並釋放，即會小量地減
慢速度。 
每壓下 “COAST SET” 開關一
次，車速將會減慢約 1.6 km/h。 

�  
當以設定的速度行駛時，使用煞車
踏板，解除定速控制，然後壓下 
“COAST SET” 開關（B）並瞬間
釋放掉此開關，即可設定新的想要
的巡航速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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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�  
如同正常一般踩下油門踏板。當釋
放掉踏板時，即可回復到原設定的
速度。 

 
 

 
� 在某些行駛狀態，設定的車速
可能會被取消。若發生此情
形，請參閱第 8-27 頁的 “啟
動” 單元並重新設定車速。 

 

�  
踩下煞車以便將速度減低。壓下 
“ACC RES” 開關（C），即可回
復到原先設定的速度。 
請參閱 8-31  “恢復設定”單
元。 

 

�  
設定速度行駛可依下述的方式來
解除： 
� 壓下 “ON OFF” 開關（A） 
（定速控制將會被關閉。） 

� 壓下 “CANCEL”（取消）開
關（D）。 

� 踩下煞車踏板。 

 
 
下述任一的方式都可將設定速度
行駛自動地解除： 
� 當因上坡等原因，而使得車速
放慢至 15 km/h 或比設定的
速度要來的低時。 

� 當車速放慢至 40 km/h 或以
下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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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  
� 雖然當換檔至 “N”（空檔）位
置時，設定速度行駛會解除，
但是在行駛中時，切勿將排檔
桿移動到 “N”（空檔）的位
置。 
否則將會導致沒有引擎煞車， 
並且可能會導致嚴重事故的
發生。 

 
設定速度行駛會自動被解除： 
� 當引擎轉速上升且接近轉速
表紅色區域時（轉速表刻度的
紅色部位）。 

 

 
� 上述以外情況下，若定速行駛
自動被解除，則系統可能有故
障。 
壓下 “ON OFF” 開關以關閉
定速控制，且請至中華三菱體
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�  
如果設定速度行駛是以解除啟動
如第 8-30 頁所敘述的狀況解除
時，您可以在以 40 km/h 或更高
的車速下行駛時，利用壓下 “ACC 
RES” 開關（C）來恢復原先的設
定速度。 

 
但是在下述任一的狀況下，無法利
用開關來恢復原先設定的速度。在
這些的狀況時，重複速度設定程
序： 
� 壓下 “ON OFF” 開關時。 
� 點火開關關閉時。 
� “CRUISE” 指示燈熄滅時。 

� *
 

當倒車時，此系統作用。它利用邊
角和後感知器來偵測障礙物並使
蜂鳴器發出聲響，通知您障礙物約
略的距離。 
 

 
� 倒車雷達系統協助您偵測車
輛後方和障礙物之間約略的
距離，它可偵測到的區域和障
礙物有其極限，並且可能無法
正確的偵測到某些障礙物。因
此，勿太過信賴倒車雷達系統
並且要以無此系統的車輛的
操作方式小心地操作車輛。 

� 要用您自己的眼睛，確認檢查
周圍的環境，勿僅只依賴倒車
雷達系統來操作車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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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    
倒車雷達感知器的偵測區域如后
所示，而且這些感知器無法偵測到
低或薄的物體或靠近後保險桿的
物體，因此要操作車輛時，需確定
一安全的方法來檢查周圍的情況。     

 
倒車雷達感知器在後保險桿上共
有 3個。 

 
車輛至障礙物的

距離 
警告聲循環 

約60至30cm 間歇 
約30至10cm 持續 
約10至0cm 不感應 

 

 

 
� 如果後保險桿遭受到撞擊，則
邊角或後感知器可能會失效
並且系統可能無法正常作
用，請將車輛開到中華三菱體
系服務廠進行檢查。 

� 這些感知器未直接偵測到位
於保險桿下方或靠近保險桿
區域的物體，如果物體的高度
低於邊角或後感知器的固定
位置，即使這些感知器在開始
時有偵測到這個區域，但是可
能無法繼續進行偵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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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 

 
� 在下述的狀況下，倒車雷達系
統無法正確的操作： 

• 感知器或周圍被冰、雪或泥濘
所覆蓋。 

• 感知器結凍。 
• 此系統接收到其他來源的超
音波噪音(其他車輛的喇叭、
摩托車引擎、煞車、收音機、
傾盆大雨、飛濺出的水、輪胎
鍊條等)。 

• 這些感知器非常地熱或冷(當
車輛長時間停放在熾烈的日
照或寒冷天候的狀況下)。 

• 車輛嚴重的傾斜。 
• 車輛行駛於崎嶇不平的道路
上(在崎嶇不平、礫石、多山
丘或長滿草的地面)。 

• 車輛太靠近障礙物。 
 
 

 
• 感知器或周圍的情況已被用
手或貼紙或附加的配附件所
掩蓋。 

� 倒車雷達系統可能無法正確
的偵測下述項目： 

• 像是線網或繩子等薄的物體。 
• 像是雪等會吸收聲波的物體。 
• 有銳角形狀的物體。 
• 像是玻璃等有光滑表面的物
體。 

• 像是路邊石等位置低的物體。 
� 所提供的距離僅供參考用，因
為有各種的原因例如溫度、濕
度或障礙物的形狀等而導致
距離錯誤。 

 
 

 

 
� 當倒車雷達系統接收到其他
來源的超音波噪音時，蜂鳴器
的聲音會比正常警告聲要
低，但是這並不是表示有故
障。如果不再接收到此噪音之
後，蜂鳴器將會停止發出聲響
並且系統將會恢復到正常的
操作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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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
�  

 
� 載運的貨物與行李不要超過
後座椅背的頂端，以避免阻擋
後面視線，請確定您的貨物與
行李在車輛行進中不會移
動，否則如果您突然煞車，貨
物在車廂內拋擲，可能會造成
嚴重的意外與傷害。  

� 較重的貨物或行李要放在車
輛的前面，如果放在車輛後面
的東西太重的話，則會使轉向
不穩定。 

 

�  

 
� 使用適合您車輛安裝的車頂
架。 
請勿將行李直接裝載在車頂。 
有關車頂架安裝，請參考車頂
架隨附的說明手冊。 

 

 
� 建議您使用原廠的三菱車頂
架，因為所使用的固定座具有
特殊形狀。 
有關詳細資訊，建議您洽詢中
華三菱體系服務廠。 

 

�  

A A
B  

 
 
�  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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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規格 保養 車輛的清潔
與  維  護 

緊急情況 
的 處 理 

上鎖與開鎖 座椅與 
安全帶 

儀錶與控制 起動與駕駛 愉快的駕駛 

�  
1. 將每個蓋子的卡鉤（C）對準
放置在車頂架安奘孔處。 

2. 將每個蓋子（B）朝車輛後方
滑移以安裝。 

 

車頂架注意事項 

 
� 確認行李重量不可超過可容
許的車頂載重。 
如果超過可容許的車頂載
重，可能會損壞車體。 
車頂載重就是車頂的總容許
負載（車頂架的重量加上放置
於車頂架上的行李重量）。 
關於規格，請參閱第 1-3 頁 
“最大車頂負載” 單元。 

 

 

 
� 車上裝載行李時，請務必放慢
行駛速度並避免突然煞車或
急轉彎等激烈操控方式。 
此外，放置在車頂架上的行李
應平均分散其重量並將最重
物品置於底部。裝載的物品寬
度不可超出車頂架。 
車頂附加的重量會提高車輛
的重心，並影響車輛的操控
性。 
因此，可能會因為錯誤的駕駛
方式或緊急操控而造成失控
並導致意外事故。 

� 在行駛之前以及短程行駛之
後，請務必檢查負載以確認其
在車頂架上固定牢固。 
在行駛中定期檢查負載以確
保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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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O 


